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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区政府关于朱华、高志雄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海政干〔2025〕8号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根据海门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
朱华同志任南通市海门区司法局局长；
免去高志雄同志南通市海门区司法局局长职务。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5日



区政府关于郁翠红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海政干〔2025〕9号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经研究，决定：
郁翠红同志任江苏省江海博物馆副馆长；
蔡伟同志任江苏海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免去其江苏海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陈明同志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其区政府研究室专职副主任职务；
袁天明同志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区建筑业服务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职务；
张锋同志任区数据局副局长，免去其区数据局总工程师职务；
茅新慧同志任区级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何占丰、袁春辉同志任区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张国清同志任包场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包场镇刘浩办事处主任职务；
靳波波同志任包场镇党政和人大办公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俞璐瑶同志任临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强强同志任常乐镇便民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退役军人服务站）主任（站长），免去其包场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陈一花同志任常乐镇党政和人大办公室主任，免去其常乐镇综合办公室主任职务；
施余军同志任江苏海鸿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免去其江苏东布洲科技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高允辉同志任海门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其海门科技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赵姝婧同志任海门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其海门科技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施浪花同志任海门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试用期一年；
周毅同志任江苏省海门中学教科处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江苏省海门中学教务处副主任职务；
徐向东同志任江苏省海门中学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倪晟瑜同志任江苏省海门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许佳华同志江苏海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免去黄琴同志区中医院院长职务；
免去高瑜同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黄颖泉同志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朱莹同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胡春松同志区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吴爱建同志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职务；
免去黄健同志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徐叶飞同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王宏同志区数据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徐标同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朱向荣同志区建筑业服务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曹卫同志区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黄黎鸿同志江苏海润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免去陈献华同志江苏海门蛎岈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管理处环境监测科科长职务，保留副科职待遇；
免去许卫高同志江苏省海门中学教科处主任职务；
免去徐桂芳同志江苏省海门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职务；
免去周卫星同志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职务；
免去仇献勇同志南通市海门实验学校副校长职务；
免去王淼同志海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0日




区政府关于胡春松、朱莹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海政干〔2025〕10号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根据《市委编办关于调整海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通编办复〔2025〕37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胡春松同志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朱莹同志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0日





区政府关于黄颖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海政干〔2025〕11号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区各直属单位、各垂直管理部门（单位）：
根据《市委编办关于重新组建海门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等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通编办复〔2025〕38号）文件精神，整合南通市海门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与南通市海门区新教育培训中心，重新组建南通市海门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挂南通市海门区新教育培训中心牌子，经研究决定：
黄颖泉同志任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区新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吴爱建同志任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区新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
张晓阳同志任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区新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免去其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副主任职务；
李兵同志任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区新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免去其区新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朱成祥同志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张永林同志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副主任职务。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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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相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沈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7月2日，区委书记沈旭东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作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陈威涛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区政协主席施俊，区委副书记杨春红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学习。
·7月8日，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交流会（外资“隐形冠军”企业专场）在上海创新创意设计研究院举行。上海市虹口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蔡正茂，海门区委书记沈旭东分别致辞。上海市虹口区科创和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沈志君，海门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陈威涛分别作投资环境推介。
·7月16日，区委书记沈旭东赴三厂工业园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委十五届十一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产业思维、项目思维，敢想敢干、敢打敢拼，着力推动“科产城人”融合发展，在海门现代化建设中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7月1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筑牢防汛“安全堤”，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以“严守财经铁纪、提升理财效能，以高质量财政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为全区财政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7月21日，我区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市各级工作部署要求，从严从细从实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7月22日，我区召开初高中师生代表座谈会。区委书记沈旭东出席会议，与初中高中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和优秀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牢记职责使命、踔厉奋发前行，持续擦亮“海门教育”品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和力量。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区政协主席施俊出席会议。
·7月24日，十五届区委第十轮巡察暨巡察整改专项督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有关要求，对十五届区委第十轮巡察和巡察整改专项督查作出安排。区委书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7月25日，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重点工作推进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狠抓增量、优化存量，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沈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点评部署重点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区政协主席施俊等区领导出席会议。
·7月30日，海门迎来风雨天气。区委书记沈旭东连夜前往防台风重点部位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做好万全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7月31日，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列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8月1日，区委书记沈旭东调研城建、交通、文旅等重点在建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重点城建和交通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月1日，市委书记吴新明来海走访调研部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向新而行，为南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倪春青，区委书记沈旭东参加调研。
·8月6日，我区与招商银行南通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区委书记沈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招商银行南通分行行长万钢，招商银行总行机构客户部副总经理林静见证签约。
·8月5日，区委书记沈旭东赴学校、村卫生室、医院等地，调研社会事业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月8日，区委书记沈旭东来到海门长江水厂、巡特警大队、消防救援站、快递中转站等地，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8月8日，区委书记沈旭东主持召开全区第八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高研班学员座谈会，听取大家的学习感悟和收获，勉励广大干部提高政治站位，锤炼过硬本领，聚焦全区中心工作、重点工作，以身作则、勤于思考、狠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海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月11日，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沈旭东主持召开十五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审计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更实举措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更好护航海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区委副书记杨春红出席会议。
·8月18日，区委书记沈旭东赴海门街道、三星镇、常乐镇、海门高新区调研“三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月18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扩大）会。区委书记沈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区委副书记杨春红等区领导参加学习。
·8月19日，区委书记沈旭东主持召开全区足球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推动海门足球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出席会议。
·8月22日，区委书记沈旭东赴海门港经开区，开展“接待人大代表日”“联系选民”活动，督办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议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充分放大海门沿海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真抓实干、招大引强，加快建设海洋强区，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参加活动。
·8月24日，海门中学新一届上海校友会启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区委书记沈旭东致辞，介绍海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自高校院所、央企国企、跨国公司、知名民企等单位的100多位校友参加会议。
·8月29日，区委、区政府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听取老干部对海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区委书记沈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施俊，区委副书记杨春红出席会议。
·8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张彤到海门区开展“百团进百万企业千万员工”安全生产专题学习宣讲。区委书记沈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威涛等区领导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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